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
公开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
为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推动伴生放射性环境影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进一步规范全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我厅制定了《江西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12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bookmark: _GoBack]江西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推动伴生放射性环境影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进一步规范全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提升辐射环境监督管理水平，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结合江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除铀（钍）矿外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原矿、中间产品、尾矿（渣）或者其他残留物中铀（钍）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 1 贝可/克的企业。
上述条款中所指超过 1 贝可/克，是指任一批次的原矿、中间产品、尾矿（渣）或者其他残留物的任一物料中铀（钍）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 1 贝可/克。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环境辐射监测，是指企业按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为掌握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辐射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组织开展的监测活动。
第四条 企业是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规程，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准确的环境信息管理台账，妥善保存相关原始记录，科学统计归集相关环境信息。
第五条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建立需开展环境辐射监测工作的企业名录，向社会公开并动态更新。各设区市和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根据《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要求，将上述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并实施排污许可管理。
第二章 环境辐射监测
第六条 企业按照《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要求（试行）》，制定环境辐射监测方案，明确放射性流出物和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的介质、采样点位、监测项目、监测频次等。
第七条 企业开展环境辐射监测应当遵守国家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依托本企业人员、场所、设备开展监测，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监测。
第八条 企业在环境辐射监测过程中发现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超标的，应立即停止排放，分析原因，并向省生态环境厅和所在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环境辐射监测信息公开
第九条 企业按照《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年度报告格式与内容（试行）》，每年2月1日前编制完成上年度环境辐射监测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企业在环境辐射监测方案、监测报告和年度报告等环境辐射监测信息生成或变更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依法向社会公开，并对其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一条 企业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环境辐射监测信息，公开的环境辐射监测信息至少保存一年。涉及重大环境信息公开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请示报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市、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开展情况及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鼓励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展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辐射监测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和完整性、监测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监测报告和年度报告的规范性等。对存在问题的，应及时反馈给企业并督促整改。
第十三条 各设区市和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加强信息归集和共享，每年2月15日前将辖区内企业环境辐射监测信息汇总报省生态环境厅，并将辖区内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落实情况和监督检查情况同步报送。
第十四条 对拒不开展环境辐射监测、不公开环境辐射监测信息和信息公开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或者开展相关工作存在问题且整改不到位的企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依规采取环境管理措施，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责任追究，有关行政处罚信息记入信用记录。
第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监督管理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国家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附录一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要求
（试行）

1.适用范围
本要求适用于除铀（ 钍）矿外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原矿、中间产品、尾矿（ 渣）或者其他残留物中铀（ 钍）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1贝可/克（Bq/g）的企业自行开展环境辐射监测。
2.术语和定义
2.1 流出物
实践中源所造成的以气体、气溶胶、粉尘或液体等形态排入环境的通常情况下可在环境中得到稀释和弥散的放射性物质。
2.2 辐射环境监测
在源的所在场所边界以外环境中所进行的辐射监测。
3.监测目的和要求
3.1 监测目的
（ 1）判断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活动流出物是否达标排放；
（ 2）掌握活动期间辐射环境质量，积累辐射环境水平数据，掌握辐射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总结辐射环境的变化规律，了解辐射环境水平是否异常，为辐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3.2 监测要求
（ 1）应编制环境辐射监测方案，并向社会公开；
（ 2）环境辐射监测方案可根据活动期间的变化、监测经验和数据的积累进行调整；
（ 3）流出物监测方案要考虑伴生铀/钍元素的种类和工艺特点等因素；
（ 4）辐射环境监测方案除要考虑伴生铀/钍元素的种类外，还要考虑环境特征、周围居民点和其他敏感点；
（ 5）辐射环境监测的点位应包括监测范围内辐射环境本底调查的点位。
4.流出物监测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流出物监测方案可参照表1并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制定。
表1 流出物监测方案
	介质
	采样点
	监测项目
	频次
	备注

	废气
	矿山：排风井
	伴生铀
	222Rn及其子体
	1次/半年
	两次监测的间隔时间应不少于3个月

	
	
	伴生钍
	钍射气
	
	

	
	其他有放射性物质流出的排气口
	伴生铀
	U天然
	1次/半年
	

	
	
	伴生钍
	Th
	
	

	废水
	车间排放口、总排放口、尾矿（渣） 库渗出水排放口
	伴生铀
	U天然、226Ra
	总α、总β
	1次/月
	车间排放口是指单独处理放射性废水的处理车间

	
	
	伴生钍
	Th
	
	
	



5.辐射环境监测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可参照表2并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制定。
表2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介质
	采样点或监测点
	监测项目
	频次
	备注

	空气
	设施周围最近居民点；最大风频下风向500米内最近居民点；对照点
	伴生铀
	222Rn及其子体
	1次/半年
	两次监测的间隔时间应不少于3个月

	
	
	伴生钍
	钍射气
	
	

	陆地γ
	厂界四周不少于4个点（必须包括最大风频的下风向厂界处，间距不能超过500米）；空气、土壤采样布点处；易洒落矿物的公路；对照点
	γ辐射空气吸收
剂量率
	1次/半年
	

	地表水
	排放口上游500米、下游1000米范围
	伴生铀
	U天然、226Ra
	1次/半年
	如果有汇入支流，在汇入口的前后均需取样

	
	
	伴生钍
	Th
	
	

	地下水
	尾矿（渣）库、采场、堆场及工业场地附近200米内具有代表性的居民饮用水井或灌溉水井
	伴生铀
	U天然、226Ra
	1次/年
	

	
	
	伴生钍
	Th
	
	

	土壤
	厂界四周500米范围内土壤；排风井、排气口最大风频下风向500米范围内土壤；厂界和废水排放口最近的农田；对照点
	伴生铀
	U天然、226Ra
	1次/年
	包括排气口最大落地点附近的土壤

	
	
	伴生钍
	Th
	
	

	底泥
	同地表水取样点
	伴生铀
	U天然、226Ra
	1次/半年
	

	
	
	伴生钍
	Th
	
	


6.样品的采集、保存和管理
样品的采集、保存和管理参考《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GB2372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环境核辐射监测中土壤样品采集与制备的一般规定》（EJ428）等标准中相关要求执行。同时还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排风井取样点应尽可能位于排风井口的中间位置；
（2）在下风向采集样品时，应在最大风频的下风向；
（3）水样采集后，用浓硝酸酸化到pH值为1～2。当水中泥沙含量较高时，应澄清二十四小时后取上清液进行酸化；
（4）水样的保存期不超过两个月，铀、钍分析应该在一个月内完成。
7.分析方法
优先采用国家标准、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和其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如采用其他分析方法，则应是实验室资质认证范围内的分析方法。推荐使用的分析方法见表3。
8.质量保证
环境辐射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GB12379）、《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中相关要求进行。

表3 环境辐射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介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空气
	GB/T14583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氡及其子体
	空气
	GB/T14582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
	

	铀
	空气、水样、土壤、底泥
	HJ840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GB/T14506.3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第30部分：44个元素量测定
	适合土壤和底泥铀的测定

	
	
	HJ700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适合水中铀的测定

	钍
	水样
	GB11224
	水中钍的分析方法
	

	
	
	HJ700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空气、土壤、底泥
	HJ840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GB/T14506.3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30部分：44个元素量测定
	适合土壤和底泥中钍的测定

	226Ra
	土壤、底泥
	GB/T16145
	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EJ/T1117
	土壤中镭-226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GB/T13073
	岩石样品226Ra的测定射气法
	

	
	水样
	GB/T11214
	水中镭-226的分析测定
	

	总α
	水样
	EJ/T1075
	水中总α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
	

	总β
	水样
	EJ/T900
	水中总β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
	



附录二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
年度报告格式与内容
（试行）
1.企业基本信息
说明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所属行业、地理位置、生产周期、主要产品以及委托监测的机构名称等。
2.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介绍本单位主要的工艺流程，含放射性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处理措施和设施，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涉伴生放射性矿类别，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开展、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及更新情况，历年伴生放射性废渣出入库与贮存数据等。
3.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提供单位厂（场）址所在地的辐射环境本底值。如厂（场）址在建设前未开展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提供本地区的辐射环境质量水平。
4.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列出开展环境辐射监测依据的法规、标准，流出物排放执行的标准和限值，监测采用的标准等。
5.质量保证
说明开展环境辐射监测采取的质量保证措施。委托监测的说明被委托单位的质量保证措施、资质情况。
6.流出物监测
6.1流出物监测方案
给出流出物监测方案，并说明与上一年度相比是否有调整及调整的原因。
6.2流出物监测结果
列表给出流出物监测结果。
6.3流出物监测结果分析
分析流出物排放是否达标。如在监测中发现流出物排放超标，说明采取的措施、原因分析及报告情况。
7.辐射环境监测
7.1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给出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并说明与上一年度相比是否有调整及调整的原因，给出辐射环境监测布点图。
7.2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列表给出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7.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将本年度的辐射环境监测结果与上年度监测结果及本底值进行比较，分析变化的趋势及原因。如监测结果超过本底值三倍，应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
8.结论
对本年度的环境辐射监测做总结性评述，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9.附件
提供各类监测报告、委托监测单位的资质等附件。

